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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 

 

中漁集團有限公司 

接獲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就 

上市手冊第1014(2)條規定授出的豁免 

 
本公告由太平洋恩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13.10B條而 

作出。 

 

下文乃中漁集團有限公司（一間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新加坡交易所」）上市之公

司，並為本公司佔38%權益之非全資擁有附屬公司）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七日於新加坡交易所

作出之公告，內容有關就接獲新加坡交易所就上市手冊第1014(2)條規定授出的豁免。 

 
 

代表 

太平洋恩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

董事總經理 

黃培圓 

 

香港，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七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黃培圓女士、黃裕桂先生及黃裕培先生；本公司之非執行
董事為鄭鳳英女士；及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嘉彥先生、杜國鎏先生及阮雲道先生。 






